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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基督教近代在中国的广泛传播，无论在文化，还是在社会影响上，都是十分重

要的历史事件。但是，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，反思来路，我们却发现，不论是

社会大众与意识形态接受或拒斥它时的心态和理由，还是一些学者对它进行的研

究和了解，都比较缺乏一种基本的尊重全面事实的精神,和理性分析的态度；往

往简单指责甚至盲目攻击者多，深入了解和理解却少。针对这一情况，本文欲提

请人们注意，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，对中国社会积极影响之一面，及引起极大

误解甚至曲解的一面，尤其是尝试对此误解予以清理，以稍稍纠正一下我们认识

上的偏识，并期望能引起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与思考的愿望。 

  

一 

 

 

    自鸦片战争以来，基督教（不论新教还是天主教）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。

据 1923 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年鉴报告：“基督教在全国一千零七十三县中，没有占

据的只有一百二十六县，其余都树了基督教旗帜。”[1](P74)另据 1922 年出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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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文版《中华归主》的统计，仅从 1900 年到 1920 年的 20 年间，全国的新教徒

已至 36.6 万多人，差会达 130 个，有外国传教士 6204 名，教堂 1 万多；到 193

7 年，教徒增至 65 万人。天主教会也有相应的发展，1900 年时天主教徒为 74

万人，1920 年增加到 190 多万；到 1936 年，达 280 万人。[2]（P427）许多传教

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教，都是抱着纯正善良的宣讲上帝福音的动机，与商务和政治

并无牵涉。举第一位来华新教教士马礼逊为例，在他由英国申请来华时，曾遭英

当局激烈反对，后辗转美国始克成行；来华后，他又遭东印度公司诸般为难。又

如扬州教案的受害者，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，曾说：“假如我有千金英镑，

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，假如我有千条生命，不留下一条，全部献给中国。”[3]（P1

17-118）在义和团运动（庚子教难）中，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，有 58 人被害，

此外还有 21 名儿童。但在事后的索赔中，戴德生主动放弃赔偿要求，即使中国

政府情愿赔偿，也不接受，以示和不平等条约划清界限。[4] 

 

    大批教士来华后，深入内地，备尝艰辛，传教外，为中国人民作了大量有益的

工作，产生了广泛影响。诸如教育平民、施医救急、抚孤慈幼、赈济灾民、破除

迷信、戒绝鸦片、禁赌废娼、解放妇女等等。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取得惊人的发

展。1889 年，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不到一万七千人。[1]（P74）到 1918 年，教会

学校约一万三千所，学生总数约三十五万名。估计到 1926 年，教会学校总数约

达一万五千所，学生共约八十万名。而到了 1937 年，教会学校在校学生估计总

数约一百万名，其中大学生约八千名，中学生约九万名，其余为小学生及一些神

学院校学生。其中基督教重点放在大学，天主教则放在小学和神学。另据统计，

在 1914 年，教会学校有一万二千多所，学生约二十五万名；当时中国官立学校

共五万七千二百六十七所，学生共约一百六十三万名，与教会学校的比例学校是

五比一，学生是六比一,[5]（P333、336、337、334）由此可见教会教育在当时的

比重了。教会特别重视高等教育事业。据 1917 年日人统计，在外国人办的初等

学校中，学生数占当时中国学生总数的 4%，中等学校占 11%，而在外人办的高

等学校中，学生数占当时中国新式学校学生总数的 80%。[1]（P74）1926 年以前，

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一所，省立大学只有山东大学、北洋大学两所，私立

大学五所，而基督教会所办大学，则有十六所，著名者如基督教所办之苏州东吴



大学、上海圣约翰大学、北京燕京大学、广州岭南大学、济南齐鲁大学、杭州之

江大学、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、湖南湘雅医学院等。包括天主教所办之北京辅

仁大学、上海震旦大学、天津工商学院。[5]（P334-336）除过普通教育外，在针

对残疾人所进行的特殊教育方面，基督教会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，尤其是首

创之功，不可磨灭。总之，在教育上，单就美国言，如郭沫若 1950 年在政务院

第 65 次会议上报告总括的：“根据一九三六年的调查，美国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

国的‘投资’总额达 4190 万美金。其中，医药方面占 14.7%，教育方面占 38.2%，

宗教及救济活动费用占 47%。”[6]（P78）教会教育在 40 年代亦有很大的发展，

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。诚如胡适所言，“这几十年来，教会在中

国设立了很多优良的大学和中学，它们对于近代的学术实在有很多的贡献和影

响，可惜现在又都没有了。”[7]（P220）所有这些学校的设立，为介绍西方先进

的科技文化和人文学术，引进西方新式教育体制，造就一代新式人才，无疑起了

开先河的作用，其对几千年的旧式封建教育，形成巨大的冲击力，客观上加快了

中国现代化的进程。 

 

    医学上，据 1936 年第 13 期《基督教会年鉴》统计，基督新教 34 个差会在华

创办的医院，分布全国各地，至抗战爆发，总数达 260 个。[8]（P162）此且不

算天主教会所办医院。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讲，“1876 年有四万一千二百八十一

名病人在四十所医院和诊所接受过治疗；三十年后，据报道每年至少有二百万病

人在二百五十所教会医院和诊所接受治疗。”[9]（P618）有人总结过，“教会医

疗事业从一八三五年开始，一直到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多年间，在中国共设有二万

五千张病床，五千万美元的投资，平均每年约有四百名外国医护人员在这些医院

工作。”[5]（P283）举创建中国第一个精神病院的美国长老会的嘉约翰博士为例，

他从一八五四年五月十五日到达中国之日起，一直到一九零一年八月十五日在广

州去世，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主持博济医院的业务。据统计，嘉约翰医生诊治

的门诊病人达七十四万人次，住院病人达四万人次，曾为四万九千余病人动过外

科手术，翻译了三十四部西医西药书籍，培训了一百五十名西医人才等。可以说

他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。[5]（P282）另据统计，至辛亥前，西人

译著西医书籍达 100 多种，内容涉及诊断法、绷带包扎法、皮肤病、梅毒、眼病、



炎症、医学原理和实践、药物学、热病、卫生学、外科学、解剖学和生理学等，

其基本为传教士所为；[9]（P619）此外，他们还开办药厂、创办医学报刊，传

播现代医学知识。所有这些作为，无疑为救治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的

疾苦，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。 

 

    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布，首先受益于傅兰雅、丁韪良、林乐知等一批传教士的翻

译之功。比如曾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翻译长达 28 年之久的傅兰雅，是在华传教

士中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数量最多的人，据其《译事述略》收录，至 1

878 年出版的各类西方科技著作达 97 种，以工程技术为主，包括算学、化学、

汽学、天文、医学、物理学、军工业等，还有史学和法学等。[8]（P163）费正

清另有过统计，傅兰雅“一生翻译了一百二十九篇译文，其中有五十七篇自然科

学，四十八篇应用科学，十四篇陆海军科学，十篇历史和社会科学。”（此处翻

译所谓“篇”，许多实际是“部”，即著作）[9]（P623）他们不仅译书著述，还介入

实践，指导当时洋务派兴办各类实业。总之，如有人总结的，“传教士在近代中

国开办的报馆，医院和学校，其内部经营管理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。这些

机构一般来说，管理民主化、科学化、办事有效率，用人精干，建筑实用，设备

新颖，这些为中国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的兴建提供了借鉴。”[10]（P60） 

 

    在政治方面，如范文澜先生认为的，在华新教教士是“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”。

[11]（P296）这体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变法思想的传播，得力于传教士所开设的

报馆，他们于其间介绍西洋文化，以启发民智。二是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韦廉

臣在上海成立广学会，以林东知、丁韪良、李佳白、艾约瑟、李提摩太等一批传

教士为主，通过西学著作的翻译，为维新志士变法提供了理论。三是教士们创办

的《万国公报》，多刊载时局论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，有力推动了变法运动的

发展。费正清说，“基督教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，

曾起过重要作用（据说康有为在 1898 年对一个记者说过，他转而主张变法，主

要归功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）；此外，他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自己的方

法、思想甚至世界观。”[9]（P632-633）辛亥革命时期，许多革命志士与基督教

士均有密切交往，受其影响，许多人如孙中山等受洗成了基督徒，他们为革命为



中国之命运出生入死，置个人安危和小利于不顾，实在与其信仰所提供的精神力

量分不开。 

 

    众所周知，基督教会在旧中国的慈幼事业以及赈灾救济活动中，有过大量作为，

起过重要影响，有些甚至是开创性的。比如他们设立育婴堂、孤儿院、盲童学校、

聋哑学校等机关，收容弃婴、孤儿和各类残疾儿童，对他们进行抚养和教育，使

他们能够长大成人，并能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。“解放前,仅在上海一地每年至少

在街头或垃圾箱里可以找到 18000 具童尸。遇到灾荒，更是成群的婴儿被抛弃。”

[5]（P285）尤其女婴。育婴堂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开办的慈善机构。开办于 18

67 年的上海圣母育婴堂，“据累计，到 1935 年该堂已收容过婴儿 17000 余名。”

当然，许多育婴堂因条件简陋，传染病时有发作，死亡率很高。遇到这种情况，

一些士绅人等便捏造各种荒诞不经的谣言，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，而这正是

许多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可是不管怎样，对此类慈幼抚孤的善举，我们应

有一同情的理解，不可求全责备。那怕在兴办时是出于什么动机，毕竟我们在弃

婴，而别人在为我们收养弃婴，我们毕竟没有人首先想到过要办育婴堂、孤儿院。

[5]（P285）旧中国灾害频仍，每遇灾情，总有许多传教士前往灾区了解灾情，

发放救灾物品，抚慰灾民，并在海内外进行广泛的募捐活动；他们还成立各种救

灾组织，从事长期系统的救济事业。① 

 

    另外，中国旧传统中许多恶习，比如缠足、纳妾蓄婢等，多赖传教士之努力而

得彻底改变或大为改变。例如我国妇女之天足运动，便由李提摩太等首先提倡，

他于 1895 年设天足会，利用广学会书报广事宣传，他们奔走各地，开会演说，

终于造成风气，在短短数十年间将行之千年的旧习完全铲除。他们还禁止纳妾蓄

婢，反对娼妓，设法让她们从良。[3]（P123）在禁戒鸦片的活动中，教会主持

推动各种戒烟组织，出钱出力竭力扼阻鸦片流毒全国。 

 

    最后，我们以下面一段话作结，以期引起我们应有的反省：“基督教在中国无

益也固不少，但其为益于中国者极多，如基督教在教育上，社会上，道德上的成

绩，斑斑可考，不能一笔抹杀。他们自己不信教则已，不能痛诋一切。而且自己



没有建设计划，徒尚空言，急其不急，而不以这些精神、财力、光阴，以作更大

更重要的社会服务，反欲略教会里之建设事实且推倒之。他们爱国救人的事业似

稍逊于牺牲一己，远别家乡而为我同胞育盲哑，洗麻疯，开学校设医院之外国

人……我们以为这是破坏和消极的举动，正见他们需要良好宗教以重生其精神生

命。”[3]（P127-128） 

 

 

二 

 

 

    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，尽管传教士尤其中国教民队伍良莠不齐，而传教动机

也并非人人纯正，传教心态也未必能完全避免居高临下的西方优越论的殖民心

态；在传教方式上，则常借助于一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，置教士教民于特权者地

位；甚至在传教士中间，确实也有人借传教之名作了丑恶的事情。但有关这方面

的研究，已经很多，而传教过程中的正面活动，及大量正面人物与事件，我们却

长期讳莫如深，不愿面对，可它们毕竟是基本事实，而且是主要事实。对这些事

实进行解释和评价时，仅仅用“传教手段，动机不纯”一笔带过，恐怕也失之于过

分简单。我们认为，宗教与政治、商贸和帝国主义海外殖民扩张，毕竟是两回事；

教会内部的不良分子与不良行为，毕竟与教义及教会全体应该分开对待；而在中

国人的反应中，盲目仇教、盲目排外，与爱国主义也似乎应该予以区分。正是在

以上方面，我们一直缺乏严肃的理性态度，我们拒绝基本事实，拒绝量化分析的

方法。近代以迄当代，面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事实，我们不论在当年的直

接对待上，还是在后来的学术探讨上，往往是盲目化情绪化的时候多，以同情与

了解的态度对待和研究则少矣。 

 

    在对待上，最典型的有义和团运动(庚子教案)中的杀教民、杀传教士、焚毁教

堂。据基督教广学会季理斐（Rev. D. M. Gillivray）所著的《庚子教案受难记》

的不完全统计，从 1900-1901 年 12 月，义和团杀死来华的天主教主教 5 人、教

士 48 人、修女 9 人、修士 3 人、中国教徒 30000 人；杀死的外国基督教新教传



教士 188 人、教徒 5000 人，教堂有近 3/4 被毁。[12]（P513）再有此后一系列大

小教案；在二十年代，又有知识界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，一直持续六年多时间。

四九年以后，曾经有采用政治手段对教会力量的压制与剥夺，尤其文革期间对天

主教，许多神父被投入监狱，甚至死于非命。所有这些行为、事件甚至运动产生

的原因，分析起来，不出四种： 

 

    其一，是把基督教妖魔化，许多地方绅民，包括许多官吏，相信并传布各种污

秽荒诞的诬教言论。如教堂以迷药诱人入教；教士能以术御女，或以媚药奸淫妇

女；男女同室听道聚会，被认为男妇群聚行淫乱之事；育婴堂被指责为“诓骗婴

儿，挖目剖腹，吸食脑髓”；教会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以为药，西医解剖尸体或

制作之人体标本，均被认为是出于各种匪夷所思的邪恶动机；甚至教会所办慈善

施舍事业，亦被认为只是为了诱骗愚民入教；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取死人

眼睛以为炼银之药等等。以上之想象，多首出于士绅之口，与基督教实际相去甚

远，其于基督教毁损若何，可以不论；但这中间难道没有折射出我们的文化道袍

下面，所遮掩着的淫秽与污浊吗？设以健康的文化心态，会这样想象别人吗？义

和团时期，“义和团在解释攻打教堂屡次失利和遭受重大伤亡的原因时，常说是

因为对方有裸体妇女从屋里跑出来；守卫者在塔尖上悬挂妇人皮和其他‘秽物’；

洋人剖开孕妇的肚子，然后把她们订在墙上。据说天主教守卫者还有一面用妇女

阴毛编织的‘万女旄’，用它在塔尖上指挥作战时能阻止义和团的神仙附体。”[13]

（P26-27）这些说法，仅仅用“愚昧”二字来认识，是远远不到位的。 

 

    其二，是把基督教政治化，许多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。这

一看法实在多出误解，起因有四：第一、误太平天国之拜上帝教与天主教相同，

其实它乃一中国特色的四不象。清廷痛恨洪秀全者，一并及于天主教，认为其煸

惑人心，图谋不轨。第二、天津条约》和《南京条约》等不平等条约中，有保护

外人传教及教民利益条款，从而置教士、教民于一特殊群体中，使传教活动大大

超出了纯粹宗教范围。这中间尤以法国运用政治、军事力量对于天主教给予保护

为典型，他们干涉地方行政司法事务，偏袒教民，引起官民极大愤慨。如此，西

方教士远道来华布道的宗教动机，已与各国政府的对华侵略混合为一，难以分别；



并且，这中间确实出现过不少十分伤害中国主权和利益及民族感情的事件。第三、

教会内部出于传教或赈灾目的，所作的一些社会调查、数据统计，以及绘制的地

图表格，被误认为间谍行为；另外，由于传教士到达中国后，深入内地，无远弗

届，三教九流，无不接触，传教的方式方法又异于国人所能了解、理解和接受的

范围，这一切，亦易引起怀疑和猜测。当然，我们不否认个别传教士干过与自己

身份不相称的丑恶事情，也不排除一些统计和图表为帝国主义分子所利用的情

形。第四、不少入教者素质极为低劣，实为地痞流氓无赖之徒，入教以获得庇护。

他们逃避政府政令役税，犯案可倚势从轻，其跋扈乡里，为所欲为，外来教士每

每不察或难察实情，有意无意袒护之，于是引起公愤和官绅对基督教之鄙视。费

正清在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中指出：中国的有教养和有社会地位的教徒的人数从

来都微不足道。中国有了基督教信徒，但“他们从来人数不多，也几乎只限于贫

苦的农民和市民、犯罪分子和其他声名狼藉的人、以及通商口岸上弄得贫无立锥

之地的人。对于大多数与现状仍然象鱼水一样和谐的中国人来说，基督教不仅缺

乏号召力，也好像是一种明显的威胁。”[9]（P602）有些中国教徒“利用他们和

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和拒不纳税。特别令人愤愤的是，中国教徒普遍乐于

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，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。某些传教士（主要是天主

教传教士）纵容、甚至鼓励这种行为。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，

使得有时做出偏袒基督徒压制非基督徒的、是非颠倒的裁决。事情一发不可收拾

到这种地步，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，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

国人之间的摩擦。”[9]（P610）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到：“凡教中

犯案，教士不问是非，曲庇教民；领事亦不问是非，曲庇教士。遇有民教争斗，

平民恒曲，教民恒胜。教民势焰愈横，平民愤郁愈甚。郁极必发，则聚众群思一

逞。”[4]曾出使欧洲且思想极为开明的郭嵩焘在 1877 年明确指出：“天主教以护

教为名，恃其权利，以纵庇之。于是作奸犯科，一依教堂为抗官之具。至有身犯

重罪入教以求庇者，有与人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。府、县、厅、镇凡建天主

堂者，地方则不得安其生。”[4] 

 

    其三，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异类化，认为其不讲伦常道德，类于禽兽。这些观

点主要集中于旧式士绅与官僚阶层。现录湖南士绅全省公檄如下，很能说明当时



士人阶层的总体看法：天主教“不扫墟墓，不祀木主，无祖宗也；父称老兄，母

称老姊，无父子也；生女不嫁，留待教主，无夫妇也；不分贫富，入教给钱，无

廉耻也；不分男女，赤身共沐，无羞恶也。”[14]（P213）很显然，这里边有些

是文化与习俗之差异，有些则是误解甚至是莫须有。另，湖南衡阳绅民呈请禁教

的公呈有议论说：“窃维天主教者，肇自岛夷，情同禽兽，前古未之有也。”“设

使彼教终得行于中华，则数千年衣冠礼仪之邦，一旦化为倮虫  人之域，狷狷兽

畜禽群，岂不大可痛哉！岂不深可恨哉！”[15]（P88，P90）如此想法与情绪，

让人莫名所以。有人指出，同治年间多次反教案件中，“士绅人物常是主要策划

者与煸动者，而读书应考的士子则常是打教的群众。”[14]（P215）谈到义和团

运动（庚子教案），1900 年 5 月底随英国侵华军舰“奥兰度”号来到天津，并参

加了战争的 G·吉普斯准尉，在他后来写的《华北作战记》中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每

一事件都清楚地表明：灾祸并不是来自中国人民，而是来自清朝的官吏以及文人

阶层。官吏和文人们通常虽不直接参与暴行，但是，他们教唆、煽动乱民对平安

相处的基督教‘蛮夷’横加凌辱，甚至迫害。”[16]（P2）以上情况，主要当然是由

于文化差异及闭目塞听，所导致的观念与行动上的大的误解与冲突；然而，这里

也不能排除现实利益因素的考虑。梁启超曾指出过，“耶教之入我国数百年矣，

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。”[17]（P27）原因何在，大可深思。 

 

    其四，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愚昧化，认为基督教与科学完全对立，将其等同于

黑暗与愚昧的迷信。这种看法主要集中在五四前后觉醒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中

间，至今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。20 年代的“非宗教大同盟宣言”及“非基督教同

盟宣言”均持此观点，“我们自誓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，我们深恶痛绝宗教

之流毒于人类社会，十倍千倍于洪水猛兽。有宗教可无人类，有人类应无宗教。

宗教与人类，不能两立。”“好笑的宗教，科学、真理既不相容。可恶的宗教，与

人道主义完全违背。”“我们于一切宗教中特别反对基督教。”[18]（P130，P129）

这批新式知识分子，在五四前后都受到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洗礼，他们多受科

学至上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，及费尔巴哈、尼采等人思想的影响；又于 20

年代初受罗素、杜威来华讲学所宣传的实用主义，尤其是罗素的反基督教立场的

影响，所以坚决反对宗教尤其基督教。然而，我们且听听当时个别的不同声音，



梁启超对非宗教同盟“讨武檄”式的电报，及“灭此朝食”一类的激烈言辞提出批

评，他认为这种做法淹没了“恳切严正的精神”，并暴露出国民“虚骄的弱点”。[1

9]（P93）傅铜认为非基督教运动本身便带有宗教色彩，并且是非科学的，“所发

表的都是情感上的话，都是门外汉的反对。”[20]（P94）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指

出：“二十世纪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主要论据之一是，它的主张与现代科学的成

果有出入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新教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把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都

起了主要作用。……新教徒创作的科学和数学著作比所有其它非宗教问题的著作

的总数还要多。”[9]（P622）这一现象的存在，至少告诉我们，宗教与科学之间

的关系，比所谓的对立要复杂得多。 

 

    总括以上四种反教理由，大抵不出蒙昧主义、民族主义、国粹主义、理性主义、

科学主义及社会主义几种思想倾向，而很少顾及事实之全部与学理之深入。这中

间的第二条，即政治倾向中，相当原因应归之于西方的殖民侵略及传教方式上的

问题外，其余三条，皆属于我们应从自身检讨的范围。难道不是吗？ 

 

 

注释： 

①．另可参阅袁伟时《林乐知在华活动罪名辩》所讲林乐知之实际情况。（袁伟

时《中国现代思想散论》第 111－138页，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8 年） 

②．参阅郭卫东《基督新教与近代的特殊教育》.社会科学战线（成都），2001

（4）：123-128。另，关于教会大学的研究情况，可参阅何建明《教会大学史研

究与当代基督宗教文化》，自卓新平 许志伟主编《基督宗教研究》（第二辑），

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0。 

③．费正清另有过统计，傅兰雅“一生翻译了一百二十九篇译文，其中有五十七

篇自然科学，四十八篇应用科学，十四篇陆海军科学，十篇历史和社会科学。”

（此处翻译所谓“篇”，许多实际是“部”，即著作）（〔美〕费正清主编《剑

桥中国晚清史》上册第 623页）。 

④．此可参阅顾长声《传教士与近代中国》第十章之第二节、第三节，尽管在叙

事和论述上都有偏见，但透过其中所引用的一些原始材料，我们还是可以见出一



些实情的。面对我们成千上万无人闻问的弃婴，顾著却说什么“育婴堂就趁机收

进”（P285），似乎这首先是一桩大大有利可图的生意似的。至于救荒赈灾之事，

传教士们也是做了大量工作，产生了积极的结果的。对于所有这些，似乎不可以

用“伪善”、“收买中国人心”、“助长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中国的残酷统治”

（P295）来认识的。顾著许是由于出版过早，受极左思想影响，全书中类似认识

很不少。 

⑤．在义和团运动中，天主教堂被毁为数最大，天主教共有 44 名外国传教士和

18000多教徒被难，新教有 186 名外国传教士及其亲属被难，传教事业遭到前所

未有的重创。（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（京），2000.9.29.③，章开沅、刘家峰《如

何看待近代史上的教案》）。 

此另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 1900 年 12月 26日日记中一段话，亦值得我们考虑：

“余对于教会问题之研究，曾经不遗余力。据余所信，时人每将中国排外运动归

咎于教会方面，实属完全错误。中国排外运动之所以发生，乃系由于华人渐渐自

觉，外来新文化与中国国情不适之故。……近年以来，瓜分中国之事，为世界各

国最喜讨论之题目，复使中国上流阶级之自尊情感渐受刺激。最后更以欧洲商人

时常力谋损害华人以图自利。此种阅历，又安能使华人永抱乐观。至于一二牧师，

作事毫无忌惮，以及许多牧师，为人不知自爱，此固吾人不必加以否认疑惑者。”

“此外余更熟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，譬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，实与所任职务

全不相称。……彼辈之所以被人搜捕者，其原因由于牧师关系者极少，由于外人

关系者实多也。”（见顾长声《传教士与近代中国》P219-220）此处反省自身者

多，但我们切不可据此贸然下结论，牧师全坏，统统该死。我们得有一个全面的

和定量的分析，再下结论不迟。另外，他对于中国方面的问题只是点到而没有充

分展开，其中最重要一点是“民族主义”。 

⑥．集中见湖南士绅所列之所谓天主教十大恶行，见刘小枫主编《道与言——华

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遇》，上海三联，1995年，第 207－208 页。 

另，“义和团在天津作战时人员伤亡严重，他们常常把这一点归因于洋人在队伍

中或队首放一裸体妇女，……还有一个故事说天津租界屋顶上架设的每一尊大炮

上都骑着一个裸体女子，义和团‘避炮之法’就失灵了。”（[美]柯文《义和团、

基督徒和神——从宗教战争看 1900 年的义和团斗争》，见《历史研究》2001年



第 1期，第 26-27页）义和团认为洋人和自己一样，打仗也用法术。但为什么义

和团在想象洋人打仗所用法术时，大部分都与“女人”有关，而且如此污秽不堪。 

⑦．参阅闵丽《道教----太平天国宗教信仰的内核》，自《四川大学学报》（哲

学社会科学版）2001年第 5期，第 50-55页。 

⑧．详细参阅李恩涵《咸丰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》、《同治年间反基督教言论》，

分别见《道与言——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遇》第 141、172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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